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GoBack]我方拟受让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久境府18幢1504室房产项目，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仔细阅读并自愿遵守杭交所《资产转让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在线报价活动。
2、我方提交受让申请材料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信息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认可并自愿接受标的现状及瑕疵，且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意向受让方须自行了解其对转让标的受让事项是否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标的所在地相关政策、房屋权属变更机构的相关规定，须自行承担无法过户的风险。
4、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
（1）同意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携带受让申请材料原件到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并签署《房屋转让合同》。
（2）同意以下价款支付方式：
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受让方在《成交通知书》、《房屋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房款及房屋维修基金（房屋维修基金为60元/㎡）至杭交所指定的银行账户（以《房屋转让合同》为准）。《房屋转让合同》签署当日，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款项全部到账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以到账时间为准）。
采用贷款方式：a.意向方应于报名截止日前（至少提前二日）自行与指定贷款银行（①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平支行，联系人：丁洪伟 13757123655；鲍波 18072936188 ②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平支行，联系人：赵炜 13588329590 ③余杭农商银行营业部，联系人：应经理 ：13588306813）了解贷款的相关事宜，并按银行要求办理贷款申请手续，通过银行贷款申请审查，如符合银行贷款条件并竞价成交的，可办理银行贷款。b.意向方向银行申请贷款服务的行为，系其与银行之间的自主行为，贷款成功与否、相关费用及由此引发的所有风险和其相应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均由受让方承担，与转让方和杭交所无涉。c.受让方在《成交通知书》、《房屋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的首付款（不低于成交价的30%，以银行审核为准）及房屋维修基金（房屋维修基金为60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以房屋转让合同为准）。剩余转让价款在银行放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以《浙江省存量房买卖合同》为准）。《房屋转让合同》签署当日，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首付款全部到账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首付款的一部分（以到账时间为准）。d.因转让房屋权利性质为出让/保障性住房，转让方需向国家上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在受让方完成首付款及房屋维修基金支付后，转让方向国家上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若在转让方办理完成土地出让金缴纳手续且转让方发出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贷款部分不能按时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或受让方贷款审批未能及时通过或者贷款数额不足以支付房款余额的，则受让方仍须在转让方办理完成土地出让金缴纳全部手续且转让方发出通知之日起35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应付款项，否则根据房屋转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受让方办理贷款业务引发的所有风险由受让方自行承担，与转让方、杭交所无涉。
（3）同意受让方转账时必须在备注或附言上注明转账人姓名（转账人必须与《成交通知书》中受让方姓名一致）。
    （4）同意杭交所在经转让方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受让方已交纳的交易价款或首付款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5）同意自行了解并完全符合国家及杭州市、临平区规定的购房条件，若因受让方原因造成所成交的房屋无法过户，所缴纳的购房款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均由受让方承担，与转让方、杭交所无关，受让方已付的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不予返还。
（6）同意在转让方办理完成土地出让金缴纳手续后在办理房产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时，根据有关职能部门要求，受让方应与转让方签署《浙江省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办理网签手续（收到转让方通知2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怠于签署《浙江省存量房买卖合同》办理网签手续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均由受让方自行承担，与转让方无关。
（7）受让方应自行办理水、电、燃气等户名变更手续，相关费用自理。房地产变更登记过程中如需出具或重新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8）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涉及的相关税费等所有费用，由转、受让双方按国家现行税收政策各自承担。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9）本次转让标的挂牌价格及成交价格为含增值税价格，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将向受让方开具购房增值税发票，一切以现行税法及税收政策的具体规定为准。
（10）标的按实际现状进行转让，并按实际现状交付，如遇公告面积、用途和性质等与实际办理有差异时，应以登记机关发证为准，不影响本次转让的成交价和成交关系，不多退少补。
（11）交付日前的水费、电费、燃气费等由转让方负责，标的交付时，转让方负责结清相应费用。交付日后的上述相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不承担上述费用。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也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12）已知悉并同意：物业管理费从交付日次月起由受让方承担。水、电开户的相关手续及费用由受让方自理，但是否可以重新开户不在转让方合同义务范围内，具体按照交易标的情况和政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13）已知悉：本次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义务以及房屋的交接，最终以《房屋转让合同》为准。
（14）已知悉并同意：本次交易标的成交后，受让方需按房产所在小区物业管理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
（15）已知悉并同意：在办理房产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时，有关职能部门要求提供文本合同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应按照相关规定签订文本合同，但双方签订的该文本合同仅作为办理登记手续之用，不作为双方的实际履行依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均以《房屋转让合同》（样本）为准。
（16）因转让房屋权利性质为出让/保障性住房，转让方需向国家上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在受让方完成房款款及房屋维修基金（适用于一次性付款方式）或首付款及房屋维修基金（适用于贷款方式）支付后，转让方向国家上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因转让方办理土地出让金缴纳手续过程可能会较长，受让方办理所有权证过户时间也会相应延长，请意向方在作出竞买决定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转让方对受让方办理产证时限不作承诺，且对此不承担相应责任。
（17）转让方在收到全部款项（含首付款、银行按揭贷款、尾款、补足款等各类应付款）以及房屋维修基金（缴纳标准为60元/平方米）且完成房屋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知受让方办理移交手续（具体以《交房通知书》为准）。房屋按现状进行移交，移交地为交易标的所在地，转让方、受让方对水电表读数确认、移交房屋钥匙后即视为实物移交完毕，受让方在《交房函》上签字盖章（按手印），移交日以《交接单》载明的时间为准；若受让方逾期10日未与转让方办理《交接单》，则视为转让方、受让方自动完成实物移交，交付日视为逾期的最后一日。完成移交后，本次转让标的的风险由受让方承担。
（18）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任何一笔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价款、交易服务费、保证金等）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额万分之五偿付违约金；逾期超过20日的，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如届时已办理完毕《浙江省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手续，则有权一并解除《浙江省存量房买卖合同》。若转让方终止本合同，受让方须将房屋退还给转让方，转让方涉及的相关税费由受让方承担，并以总房款的10%为标准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转让方在扣除受让方应承担的违约金、交易服务费及相关税费后将剩余已付款项无息退还给受让方。如受让方已付款项不足以弥补违约金、交易服务费及相关税费的，转让方有权继续追偿。
（19）因转让房屋权利性质为出让/保障性住房，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的须待转让方收到全部房款，办理完成土地出让金缴纳手续并符合房产过户条件后60个工作日内，双方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采用贷款方式的须待转让方收到首付款及房屋维修基金，办理完成土地出让金缴纳手续并符合房产过户条件后60个工作日内，双方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5、若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转让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受让方提交受让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后，各意向受让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签署《房屋转让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价款（包括房屋维修基金）、交易服务费的；
（4）意向受让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受让方（签章）：
                                                        年   月   日

